

南政发〔2025〕5号

南麻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南麻街道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街道相关部门单位：

《南麻街道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南麻街道办事处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南麻街道办事处
                  2025年6月28日    
南麻街道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

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提高集体经济组织运行质量，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农村集体和成员合法权益，根据上级有关法律法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结合街道工作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集体资金管理

（一）严格资金审批

集体资金使用审批，必须坚持“先批后用、批实相符”的原则。坚决杜绝“未批先用、批实不符”的违规行为，严格按要求规范使用村集体资金。

1、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资金使用用途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负责。对于重大资金支出事项，严格履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

2、资金审批必须经包村干部和责任区第一书记审核签批。

3、代理会计对集体资金使用相关附件要素进行把关审核签字审批及账务处理进行审核把关。

5、农经站站长对集体资金签批程序进行监督复核。

6、农经分管领导对3000元以上的集体资金使用履行把关签批。

7、办事处主任对10000元以上的集体资金使用履行把关签批。

（二）严格资金管理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人员，不得以本集体资产为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对以集体资产提供担保的，责任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2、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金不得私自外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特殊情况申请借用资金的，应当经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和理事会会议研究同意，召开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金额不得超过20000元，且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有还款承诺书、抵押或担保人，保证到期偿还。

3、严格执行“前账不清，后账不付”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审批的款项到位后必须及时整理相关原始单据及附件，及时纳入账内核算。对集体经济组织未按时记账的，代理中心不再办理资金拨付，直到完成前期记账后再进行拨付。

4、集体资金审批使用各监督环节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形成管理闭环，代理会计负责对集体资金开支发票的真实性、附件要素的完整性、记账的及时性等财务规范全程监督。

（三）强化债权债务管理
严格执行《沂源县村级债权债务监测预警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村级债权债务清理核查工作，严格按照逐笔审核、张榜公示、民主评议、成员认可的原则，查清摸准村级债权债务数额，并按债权债务形成的原因，明确债权清收和债务偿还的责任，落实到单位或个人，及时清收和清偿债务。村级债权债务要全部纳入账内进行核算，避免出现账外债权债务。

村级债权债务实行动态管理。按照清理核实、审核认定的结果，明确债权债务的主体、来源和用途，逐笔建立债权债务管理台账。强化对债权债务的公开，每年年末要公开债权债务情况，包括债权债务余额变动、债权清收、债务举借、债务资金使用、还本付息等情况。

建立村级举债申报制度，严格控制村级新增债务。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债从事经营性活动应当纳入村级重大事项决策范围，要严格执行新增债务申报制度，参照执行“四议两公开”机制。新增债务须先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审批，街道在落实还款来源的基础上，本着“适度、可控、短期”的原则批复。

特殊情况集体经济组织借用其他单位或个人资金，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和理事会会议研究同意，召开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且借款利率不能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加强结算资金的管理，及时清理暂收、暂付、内部往来等款项。对各项拖欠款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催收，并对账外拖欠款及时纳入账内管理。

（四）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干部保险及报酬管理

集体经济组织干部的保险按（源政发〔2013〕61号）文件精神执行，严禁利用职权，擅自提高标准或多头投保，由个人负担的部分集体不得报支，违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集体经济组织干部包括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报酬，必须严格按街道考核标准，每人每年工资额不得高于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执行，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通过后方可入账。
（五）加强年终分配管理

坚持“分红不分产、无收益不分配”原则，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年终分配款项必须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经批准后方可分配，严禁举债分配。
二、资产资源管理

（一）建立健全资产资源台账

全面厘清村集体资产资源底数，运用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数据，健全完善村集体资产资源台账，并实行动态管理。

（二）严格资产资源处置

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源的承包（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除外）、租赁、处置属于重大事项，应当严格按照《重大事项报告》程序提报南麻街道批准后，按照“四议两公开”民主程序进行决策，达到农村产权交易进场标准的，应当按照农村产权交易程序进行交易；达不到农村产权交易进场标准的，可以进行线上交易；走线下招投标程序的，必须在包集体经济组织干部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线下公开招投标。

（三）严格集体土地补偿款的使用
征用土地补偿款及土地附属物集体部分补偿款属集体的专项资金，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组织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讨论决定分配、使用方案，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批准后实施，分配方案要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留归村集体部分主要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和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公益事业，征收补偿费要专户存储、专账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规范管理，严格使用审批程序，严禁用于其他非生产性支出。
三、集体经济组织物业规范管理
物业管理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管理的，所有收支纳入村集体账务核算管理，对于单独成立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按照相应的会计制度独立核算，及时上交利润。

四、加强会计结报账管理
（一）各集体经济组织按月进行账务处理。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把好收付关，所有原始凭证的取得必须合法、规范，收支票据必须是带有税务或财政章的票据以及山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付款票据，其他往来结算正规票据，要注明用途，必须有村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书记或理事长签字和经办人签名，经监事会成员民主理财审核通过并加盖民主理财章后，由街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每月按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确无账务发生的集体经济组织也要按规定召开民主理财会，做好本月无账务处理的理财记录，签订月结承诺书，并在公示栏中公示。
（二）每月1日至8日为各集体经济组织理财日，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每月按时召开民主理财会议，严格财务管理程序。由代理会计负责审核记账，街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负责对各集体经济组织每月记账情况进行审核，并在街道范围内通报。
（三）实行报账承诺制，每月记账日前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全部结清上月所有发生的经济业务，对不及时结清账务、跨月入账的，一律由经办人承担全部责任；对因工程支出没有验收不能入账的或因特殊原因造成的未达账项，要记入“月结承诺书”，等工程验收完毕或未达账项到账以后与“月结承诺书”核实无误后，方可记入账内。凡记入“月结承诺书”的必须有理财会议人员签名（承诺书见附件）。

（四）各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在街道纪工委和街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的领导下，按照有关财经法规、财会制度认真负责的开展工作，每月按时参加民主理财会议和涉及财务管理的会议，报账前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审查资金的实际用途是否与审批用途一致并签字盖章，会同代理会计把好资金使用关。
（五）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成员有权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经济业务进行监督、检查，并负责向成员做好有关财务公开的宣传、解释工作。
（六）每月15日为村级财务公开日，各集体经济组织要按照规定，对经集体经济组织监事会全面审核、代理中心审核认可、签字手续完备的财务公开榜逐笔张榜公布，公开内容统一拍照留影，并做好理财记录和财务公开底稿的留存，公开底稿要同“村务公开”的资料一并整理存档。
（七）各代理会计在负责好所管村集体财务的会计核算和监督管理的同时，要全面了解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状况，并按街道规定的理财日时间，按时参加民主理财会议，严格按财务规定审计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所报收支单据，督促各集体经济组织及时上交现金，按规定的时间完成所辖村集体财务的账务处理，监督各集体经济组织做好“财务公开”工作。 
（八）各代理会计在每月15日以前，必须将所辖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收支明细表等上报“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存档。

五、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南麻街道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纪工委、组织、共同体等单位负责人任成员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领导小组，监督街道农村集体“三资”履职情况。

（二）强化审计监督

集体经济组织“三资”审计由街道内审机构或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负责。

1、抓好日常审计工作。定期审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预算和决算、资金的使用和收益分配；对征地补偿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集体资产和资源经营与处置、基础工程设施建设进行专项审计，结合换届开展好村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确保农村集体“三资”规范管理。

2、抓好重点审计工作。对在“三资”管理中存在的村民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进行重点审计，审计结果要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3、对审计巡查中查出的侵占、挪用、私分及挥霍浪费集体资金和资产等违规、违纪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构成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严格督促指导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有关监事会职责的规定，落实监事会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进行民主监督、民主理财等职责。

5、凡涉及村级重大事务和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并按照“四议两公开”决策实施。主要包括：本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以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

六、责任追究

（一）街道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相关人员不认真履行管理、审计、监督职责，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遭受损失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二）对集体经济组织在处置“三资”过程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偏亲向友，违反“三资”管理制度，造成农村集体“三资”流失的，依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规定，视情节轻重，对责任人给予政务处分，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集体经济组织不严格落实农村集体财务规范化管理制度，不按规定落实“五代管”、坐收坐支资金、违反规定程序乱支出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诫勉；收入隐瞒拒不上交街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代管的，期限超过1个月的在街道范围内通报批评，并对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书记或理事长给予诫勉。受到查处的集体经济组织、包集体经济组织干部、代理会计，取消当年一切评先树优资格，相应责任人写出检查，并通报批评。

（四）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侵占、平调、挪用、截留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财产，严禁向村集体经济组织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一经发现，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对不按时召开理财会议的集体经济组织年底扣发村运转经费1000元；对重大事项不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的集体经济组织年底扣发村运转经费2000元。
附件：1．南麻街道_____村（合作社）财务月结承诺书
2．南麻街道各集体经济组织理财日时间表
附件1

	南麻街道_____村（合作社）财务月结承诺书

	为严格执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民主管理，切实做到村级财务日清月结，特制订本承诺书。

	    月共发生财务账目    笔，其中：已处理账务共    笔，收入     笔共

_       元，支出_ _笔共_        元，转账    笔共        元，未处理的账务_  笔共        元，详细内容如下：
已处理账务：

	收或支
	收 支 内 容
	金  额
	备 注

	
	具体明细见张榜公示或公示底稿
	
	

	未处理账务：

	日  期
	单据来源及未处理原因
	金  额
	经办人

	
	
	
	

	
	
	
	

	
	
	
	

	
	
	
	

	合  计
	
	
	

	2、除以上单据外，本月再无其他单据；如再出现其他单据，由经办人承担，与村集体无关。

	3、以上提供的所有单据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若有虚假，承诺人承担一切责任。

	4、本承诺包括村里的派工、经济往来事项、工程费用等可能发生的经济往来。

	5、本承诺书一式三份，镇农经站、村各存档一份，向全体村民公开一份。

	承诺人：          

	   党组织书记（签名）：              理事长（签名）：

	   成  员（签名）：                               

	包村干部（签名）：
	
	

	代理会计（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南麻街道各集体经济合作社理财日时间表

	共同体名称
	村名
	代理

会计
	共同体名称
	村名
	代理

会计

	西部新城党建共同体
	付家庄
	刘世霞
	南部新城党建共同体
	北刘庄
	许文博

	
	东高庄
	
	
	南刘庄
	

	
	西上高庄
	
	
	侯家官庄
	

	
	西台
	
	
	古  泉
	

	
	南麻二村
	
	
	贾家庄
	

	
	西下高庄
	
	
	盛家庄
	

	鱼台蔬果党建共同体
	西鱼台
	唐艳丽
	
	范子峪
	

	
	栗  行
	
	
	齐家屋
	

	
	陡起峪
	
	朱家庄党建共同体
	上高村
	郭腾龙

	
	东台峪
	
	
	宋家庄
	

	沂源之畔党建共同体
	埠下
	李鸿鑫
	
	赵家庄
	

	
	马王峪
	
	
	朱家庄
	

	
	刘家沟
	
	
	红花峪
	

	
	重喜
	
	
	酸枣峪
	

	
	朱家峪
	
	
	核桃峪
	

	
	浇花泉
	
	
	天井峪
	

	
	河南
	
	红旗党建共同体
	下高村
	刘婷

	沂河之源党建共同体
	永兴官庄
	孔祥亮
	
	沟  泉
	

	
	小田庄
	
	
	王家庄
	

	
	刘家大峪
	
	
	许  村
	

	
	北埠东
	
	
	仁  里
	

	
	南埠东
	
	
	崮  坡
	

	
	大田庄
	
	
	祥  峪
	

	
	高堂峪
	
	
	雕崖
	




